
宝丰县医疗保障局行政执法岗位职责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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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案岗：（1）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

险待遇的或经有关部门移送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对检查中发现、接到

举报投诉用人单位不办理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登记、未按规定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以及伪造、变

造登记证明的或经有关部门移送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岗：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公证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

查明事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岗：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岗：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

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岗：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

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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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送达岗：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

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岗：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岗。

行政强制

1、检查岗：对检查中发现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医疗保险基金相关资料进行封存。

2、决定岗：（一）查阅、记录、复制与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相关的资料，对可

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资料予以封存；（二）询问与调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对

与调查事项有关的问题作出说明、提供有关证明材料；（三）对隐匿、转移、侵占、挪用社会保

险基金的行为予以制止并责令改正。核实违法事实，充分听取参保单位的陈述。对参保单位提出

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依法作出决定。

3、执行岗：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强制执行。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事后监管岗：通过现场检查或日常监管等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手段加强事后监管，防止

类似违法行为发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检查

1.检查岗：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程序对医保基金使用情况、用人单位办理医保登记行为实施检查，

实事求是，证据完整、确凿。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

2.处置岗：对单位提供的整改意见，责令单位在期限内进行整改，依法处置，不得违反法律法规。

3.告知岗：对审查后的结果意见告知其单位，依法、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其他职权

1、告知岗：对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告

知原因。

2、审核岗：对上报的资料进行审核

3、对符合条件的举报人予以奖励，举报奖励资金由财务转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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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理岗：收取病人住院前办理的转诊证明（没有办理转诊的无需提供）、住院发票收据联、费用

总明细清单、出院证、诊断证明、病例复印件、本人或家属农村商业银行银行卡复印件及卡主本人

身份证复印件。

2.审查报销岗：按相关规定进行审核报销。

3.报销单据、住院发票收据联交付财务，由财务转账支付。

行政确认

1、受理岗：对申请单位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

及补充材料。

2、审核岗：对单位上报的资料进行审核。

3、决定岗：作出决定进行医保保险、生育保险登记工作。

4、事后监管岗：加强对用人单位医疗保障缴费情况监督管理。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其他职权
1、受理岗：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齐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与受理（不受理的依法

告知理由）。



2、审核岗：对单位上报的资料进行审核。

3、决定岗：作出决定进行医保保险、生育保险变更登记工作。

4、事后监管岗：加强对用人单位医疗保障登记情况监督管理。

1、受理岗：与申请病种相对应的住院病历，诊断证明，近期一寸照片 2张，《宝丰县重症慢性病鉴

定申请表》、《宝丰县重症慢性病体检鉴定表》。

需体检的病种：每年 5月 1-15 日和 11 月 1-15 日提交申请。

无需体检的病种：每月 15 号前申报。

2、需体检的病种：统一时间，统一地点体检，由专家组审核鉴定。

无需体检的病种：由专家组审核。

3、通过鉴定的，发放《重症慢性病手册》。

4、公示岗：通过鉴定的，在宝丰县政府网站公示结果。



科室名称 科室职责 职责类别 岗位职责

医药服务

管理股

选择基本医疗保

险定点医疗机构

和定点零售药店，

并签订服务协议

其他职权

1、受理岗：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

与受理（不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2、审核岗：对单位上报的资料进行审核

3、决定岗：作出决定签订《定点医药机构协议》，不予许可的告知申请人理

由

4、公示岗：对定点医药机构进行公示

5、事后监管岗：对定点医药机构进行考核及事后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